
1

2簡報大綱

01 02 03
避難收容場
所介紹

簡報大綱

避難收容場
所設定原則

避難場所開
設與管理

04 05
結語

避難場所能
量評估

80



33

一、避難收容場所介紹一、避難收容場所介紹

避難收容場所之功能在於災害發生後提供給附

近居民有個可靠的避難場所，也就是災難發生

後災民的安全場所，特別在臺灣地區面對發生

頻繁的風災、水災及震災等天然災害，更加顯

示出避難場所的重要性。

避難收容場所之功能在於災害發生後提供給附

近居民有個可靠的避難場所，也就是災難發生

後災民的安全場所，特別在臺灣地區面對發生

頻繁的風災、水災及震災等天然災害，更加顯

示出避難場所的重要性。

室內避難處所室內避難處所 室外避難處所室外避難處所

4

緊急收容據點之功能包括收容災民、提供醫療功能以及救災物資存

放功能。由於避難收容地點為災難發生後進行收容、避災、緊急醫

療、儲糧的唯一安全場所，故避難收容地點的規劃、設定及維護為

防災計畫重點工作。

規劃避難場所應考量災時民眾日常生活之便利性及安全性，如照

明、衛生及盥洗、餐飲、不斷電廣播、資訊、醫療器材、心理輔導

場、廁所等。

優先針對生活弱勢者、高齡及肢體障礙者規劃加強照護之避難設施

場所，並與一般避難設施、人員有所區隔。

負責緊急收容業務單位應對指定安置場所全面進行安全檢查及補強

作業，必要時得請縣府相關單位協助補強改善。

整合各界救災與維生資源，妥善照顧災民生活。

一、避難收容場所介紹一、避難收容場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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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場所之整備工作，及造冊列管避難場所地點、容量、物資、聯絡人等詳細資
料，皆須每年定期檢討、更新，並評估避難場所之適當性及安全性，以維其所被
賦予之功能。

進一步考量避難收容場所設備之完整性，以就災時收容災民之人道立場、提升災

民接受避難收容時之福祉感等考量，做為日後設備提升、改善之依據，本計畫偕

同社會局於今年度共同擬定、更新避難收容場所空間及設備調查表，內容包含各

收容所之可收容人數、室內外收容面積、應收容里別、管理人員之聯繫電話及基

本避難設施如看板、緊急照明燈、滅火器…等。

一、避難收容場所介紹一、避難收容場所介紹

6

避難收容場所的功能為災後提供災民第一處安心進行避難活動之場所，尤其我國

在颱風、水災等天然災害頻仍的威脅下，更顯示出避難收容場所的重要性。各避

難收容場所可適用之災害性質(簡稱適災性)依所在地域背景條件而有所差異。

避難收容場所之
適災性篩選流程

避難收容場所之
適災性篩選流程

一、避難收容場所介紹一、避難收容場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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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原則：地勢高不淹水、建築結構牢固之地點為宜。

就近原則：以距離較近之學校、廟宇、活動中心等公共建物為主。

效益原則：需備有完善避難設備，足夠活動空間，水源易取得，及備有充足

避難物資。

分類原則：應先勘查避難場所地形環境，並依災害類型指定不同性質的避難

場所，備妥必要的防救設備及設施。

整備原則：考量災害特性、人口分布、地形狀況，事先指定適當避難場所，

宣導民眾週知，並定期動員居民演練，熟悉避難路徑，劃設為避難場所之建

物應由專人負責平時之定期安全檢查及設施維護，並備妥相當數量的救濟物

資，以確保災民生活安全及環境品質。

二、避難收容場所設定原則二、避難收容場所設定原則

8

短期安置場所

安置時間在3天以內者，設置短期避難所

設置地點由區級災害應變小組指揮官(區長)指定學校、廟宇或區民活動中

心開設，惟安置學校期間，以不影響學校正常上課為原則，必要時得使用

貨櫃屋作為短期避難所。

中長期收容場所

因災情嚴重，需長時間(3天以上)安置災民者，應設置中長期收容場所，

以接替短期避難場所

設置地點宜由相關單位提供國宅承租，或安排適當地點避難或興建組合屋

收容避難，或依災害防救規定及補助標準，發放災害救助金因應。

災民若因居住場所損毀且無力重建者，則應回歸平時救助業務，由各級業

務機關依相關規定予以安置協助。

二、避難收容場所設定原則二、避難收容場所設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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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目的為提供原本住所受災、因疏散命令有家歸不得、因餘震二
次災害而不敢回家居住者。

通常災民的安置依發生時間來區分可分為：

緊急避難所（Emergency Shelter）

臨時避難所（Temporary Shelter）

臨時性住屋（Temporary Housing）

緊急避難所是災害發生後供民眾躲避之據點，緊急避難所可能是搭了棚子
的醫療站，甚至只是空無一物的空曠地。

Ex：地震發生後，災民緊急跑到空曠處避難。因此災民在緊急避難的時間可
能僅數分鐘至數天不等。

政府通常利用公共建築(如學校與體育館)提供住宿、飲食及醫療作為臨時
性的避難安置災民。

Ex：921地震後，許多人不敢住在建物內，於公園或學校操場等開放空間搭設
帳蓬。災民留在臨時收容所的時間可能從數天至數週不等。

三、避難場所開設與管理三、避難場所開設與管理

10

通常災民的安置與前述的疏散避難、搜救及緊急醫療行動有
關。

避難之開設必須調查安置的人數及其背景，並進一步考量收容
所的開設數量與位置。

避難所之開設：

台灣：通常由政府的社會福利單位主導，民間慈善組織支援。

美國：避難所統一由紅十字會開設。

一. 食：災民的三餐如何準備？外送？或在避難所內開伙？素食？

二. 衣：由誰提供？是否有特殊需求，例如尿片？

三. 住：收容所睡覺空間如何分配？有洗澡設備嗎？寵物可以進駐收容所嗎？找
不到父母的孩童由誰看護？

四. 醫療：慢性病患的處理？需有醫療人員進駐嗎？

五. 通訊：災民的親朋好友要如何找尋災民？災民如何對外聯繫？

避難收容所開設後的管理，至少要考慮食、衣、住、醫療、通訊等方面的問題：避難收容所開設後的管理，至少要考慮食、衣、住、醫療、通訊等方面的問題：

三、避難場所開設與管理三、避難場所開設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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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避難所管理例子：1999年 921地震

臨時避難所：學校、公園或是鄰里性設施等。
震後至數週後，災民集中於空曠或較安全的場所，形成臨時避難所。
總計有237處，尖峰時間達105,000人避難。

距離：均在災區居民步行可及範圍內，約為500~600m。

﹙921集集震災都市防災調查報告，1999﹚

18%

5%
20%

57%
學校
公園綠地廣場
機關及軍事用地
其他

臨時避難所所在位置之面積比

收容所的空間形式包括：指揮、服務中心；儲備及臨時堆置、發放帳篷、睡
袋及食物等臨時生活之彈性空間與裝卸救難物資之臨時停車場、存放地；警
衛治安維護中心；醫療、心理輔導場所；烹調場所；臨時廁所及盥洗設施；
曬衣場所；居民臨時聚集交換資訊場所。

收容所軟硬體設施應包括：
臨時水電、衛生及盥洗設施、消
防用水、廣播設備、臨時發電設
備、接收災區外救援資訊以了解
救援進度、救援政策用之收音
機、電視，通訊用之公用電話、
傳真及電腦網際網路。

三、避難場所開設與管理三、避難場所開設與管理

12

收容所的區位如何決定？

參考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已完成「xx縣xx市都市防災
空間系統示範計畫」 ，如 新竹縣竹北市都市計畫區

通常以災民可步行範圍為佳

公家單位空間為優先

收容所的容量如何決定？

以過去的經驗為基礎

掌握轄區內居民的特性:中低收入戶比例? 大
家族比例？ 租屋比例？

三、避難場所開設與管理三、避難場所開設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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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重點管理重點

災民登記

災民收容

災民識別證、床位分配、編組管理

災民救濟

食衣住行之物資調度

災民調查

災民遣散/移轉

三、避難場所開設與管理三、避難場所開設與管理

14

避難收容場所種類避難收容場所種類

當災難發生時，依

避難民眾停留時間

長短及災害發生之

時序，避難場所可

區分為緊急避難場

所、臨時避難場

所、臨時收容場所

及中長期收容場所

等四個不同層級之

防災避難空間。

種類 每人避難面積 空間名稱 劃設指標

緊急避難

場所

每人0.5平方

公尺

基地內開放空間

• 周邊防火安全植栽。鄰里公園

道路

臨時避難

場所

每人1-2平方

公尺

鄰里公園
• 鄰接避難道路。

• 至少鄰接一條輸送、救援道

路。

• 平均每人2m2的安全面積。

• 至少兩向出口，且有效寬度大

於避難人口/1800m。

大型空地

廣場

停車場

臨時收容

所
每人2公尺

全市型公園

• 鄰接輸送、救援道路。體育場所

兒童遊樂區

中、長期

收容場所

每人2-4平方

公尺

學校

• 鄰接輸送、救援道路。

社教機構

機關用地

醫療衛生機構

活動中心

四、避難收容場所能量評估四、避難收容場所能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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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系統 層級 收容能量 空間名稱 相關法律規定

避

難

場

所

緊急避難場所

(災害發生時)

每人0.5平方公尺，

可 容 納 50 人 之 場

所。

因時間緊迫，並無特定指定場所，

視當時情況而定。可利用空地為空

地、綠地、公園及道路等。

約佔都市計畫區面積20-30%。

臨時收容場所

(一~二週)
每人兩平方公尺。

鄰里公園 最小面積為0.5公頃，密度為每千人0.15公頃。

兒童遊戲場 最小面積為0.1公頃，密度為每千人0.08公頃。

國小
最小面積為2公頃，設置標準為每千人0.2公頃，服務半

徑為600公尺。

國中
最小面積為2.5公頃，設置標準為每千人0.16公頃，服務

半徑為1500公尺。

中長期收容場所

(等待重建)

每人2平方公尺，可

收容100人以上之場

所。

社區性公園

1.每一計畫處至少設置一處，面積不得小於4公頃。

2.最小規模為0.03–0.1公頃，服務範圍為500–700公

尺。
全市性公園 最小面積為1公頃，服務範圍為2000公尺。

體育場所 最小面積為3公頃，密度為每千人0.08公頃。

學校

國小：最小面積為2公頃，設置標準為每千人0.2公頃，

服務半徑為600公尺。

國中：最小面積為2.5公頃，設置標準為每千人0.16公

頃，服務半徑為1500公尺。

社教、衛生醫療機構、機關用地 按閭鄰單位或居民分布情形適當配置。

避難收容場所收容能量規劃定義與標準表避難收容場所收容能量規劃定義與標準表

四、避難收容場所能量評估四、避難收容場所能量評估

1616

氣候變遷導致極端氣候頻率變高。過去我們將災害視為萬一
，但未來將成變為常態

疏散避難是保全人命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法

里長，是疏散避難能夠成功的關鍵人物

里長要扮演

掌握轄區內的災害潛勢及脆弱人口分佈，將自身對社區的
熟悉程度，轉化為有系統的資訊，及自己專屬之「作戰地
圖」

里內之特殊人口者眾多，若里長及志工無法負荷，應平時
與市政府/區公所、國軍以及NGO團體建立合作默契

協助收容所相關管理工作

五、結語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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